“电白向前进”主题系列文体活动
篮球比赛规程
一、主办单位：“电白向前进”主题系列文体活动组委会

承办单位：电白县体育发展中心

二、比赛项目：男、女子篮球

三、比赛日期：
㈠、机关组：2011年10月20日至10月23日
㈡、镇级组：2011年10月26日至10月30日

㈢、女子组：2011年10月26日至10月30日

四、比赛地点：各组比赛均集中在水东进行。

五、参赛单位:
㈠、机关组：县直属各机关、单位、企业、学校组队参加。

㈡、镇级组：各镇代表队。
㈢、女子篮球：不分镇级组和机关组，根据报名队数由组委会统一安排比赛。

六、比赛办法：男、女队每队可报领队、教练各一名，运动员12名。

七、运动员资格：
㈠、机关组：必须是县直属机关单位、企业、学校（包括在本校就读的学生）的干部、职工可代表本单位参加比赛。
㈡、镇级组以镇所属的机关干部、职工、居民或在本镇的学校（包括在本镇的学校就读的学生及往上输送的在校就读的大、中专、中学生）的干部、职工可代表该镇参加比赛。

㈢、女子篮球运动员资格按所属代表队分别与镇级组、机关组相同。
㈣、每位符合参赛条件的运动员只准代表一支队比赛，不能同时代表两支队比赛。（参加机关（镇）组运动员不能再代表镇（机关）组比赛）。
㈤、报名时必须缴交：
1、报名表（加盖公章）
2、参赛队员资格审查表（贴队员个人近期大一寸彩色大头相片一张）。
3、证件     ①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。
⑴、机关组：②工作证原件和复印件。

            ③在校就读学生的学生证原件和复印件。
④医疗部门身体健康证明原件。
            ①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。
②工作证原件和复印件。
⑵、镇级组：③在校就读学生的学生证原件和复印件。

            ④没有单位的运动员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。
            ⑤医疗部门身体健康证明原件。
⑶、女子组：按所属代表队分别与镇级组、机关组相同。

以上证件统一用A4纸复印（原件报名后退回）。运动员相关证件材料不齐的，不给予该运动员参赛队员资格审查。
㈥、运动员名单报出后，到报名截止日期前允许各参赛队调整参赛运动员（包括运动员增减或调换）。从2011年10月12日起不再接受报名与调整参赛运动员（包括运动员增减或调换）。所报运动员经领队教练会议审查通过，才能参加比赛。如果某队审查通过的运动员少于5人，不安排该队比赛。
㈦、如果发现球队有运动员弄虚作假，冒名顶替，打架斗殴，不尊重裁判，不尊重对手和观众的。取消该运动员比赛资格，取消该队当场次的比赛成绩。造成严重后果的，通报批评和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

㈧、如果球队罢赛。作弃权处理，视情节轻重，通报批评和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
㈨、球队应在预定的比赛开始时间前20分钟到达比赛场地，做好比赛准备。如果在预定的比赛开始时间后15分钟，球队不到场或不能使5名队员入场准备比赛，则判定球队弃权使该场比赛告负。
㈩、运动员必须经医疗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，适合本次比赛，才能成为参赛队员。如果弄虚作假，后果自负。
八、竞赛办法：

㈠、采用中国篮球协会审定的2008年的《篮球竞赛规则》。

㈡、机关组和镇级组：均采取循环赛或分组循环交叉淘汰赛决出名次。

九、奖励办法：

㈠、各组奖励前八名。

㈡、设体育道德风尚奖。在镇级组、机关组和女队中各        评选1队。每队奖励奖旗1面。（评选办法由组委会另行制定）。
㈢、设优秀教练员、运动员、裁判员奖。（评选办法和奖励办法由组委会另行制定）。
十、报名：各组代表队请在2011年10月11日前将参赛队名单及运动员的相关材料报县体育发展中心办公室。

联系人：莫禹标、郑广抗

电话：5522335     18929733807     13450140008

㈠、机关组：各参赛单位于2011年10月14日上午10时派领队(要求是单位班子成员之一)、教练到县体育发展中心参加抽签会议及有关事宜，不派员参加会议的队不安排比赛。

㈡、镇级组：各参赛单位于2011年10月21日上午10时派领队(要求是单位班子成员之一)、教练到县体育发展中心参加抽签会议及有关事宜，不派员参加会议的队不安排比赛。

㈢、女子组：各参赛单位于2011年10月21日午10时派领队(要求是单位班子成员之一)、教练到县体育发展中心参加抽签会议及有关事宜，不派员参加会议的队不安排比赛。

十一、各组比赛裁判员由县体育发展中心选派，裁判员集中学习时间另行通知。

十二、各参赛单位必须按要求认真填写好运动员报名表和参赛资格表（运动员报名和参赛资格表统一制作发各参赛队，附规程后面），各参赛队必备深（红、黑、蓝）浅（白、黄、绿）两套球服，并按规则由4至15号印制号码。

十三、各参赛队一切费用自理。

十四、本规程解释权属组委会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                 “电白向前进”主题系列文体活动组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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